立法院第6屆第5會期教育部業務概況口頭報告
三月 15th, 2007 
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

　　個人應邀列席　貴委員會報告業務概況，甚感榮幸，希望藉此機會聆聽委員對教育的各種期許，讓教育政策之規劃與實施，更能貼近民意，謹先表達誠摯的敬意與謝意。

　　在多元環境快速變遷下，教育是決定世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，也是面對未來挑戰的重要關鍵，面對全球化的浪潮，非教育無以達成，因之，社會對教育之期望與鞭策未曾間斷。高等教育更應放眼世界，掌握潮流的脈動，以提昇學生與國際接軌的實力，為了蓄積學生未來向上流動的能量，透過語文能力的提昇，並自兒童階段培養，根植於廣泛的閱讀，誠屬必要。

　　最近一項民意調查顯示，約有八成二的教職員、七成九的家長，以及七成的學生，認同本部推動高中職社區化，鼓勵學生就近及適性入學，逐步緩和升學壓力，為了讓國中畢業生可以考量性向、興趣、能力及需求，並結合社區各項資源，全面提升品質縮短城鄉教育落差，今年先行實施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補助及優質高中職計畫，2008年全面推動國中小學生學習扶助計畫，做好推動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工作。

　　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，老人不再是社會的負擔，老人教育政策列為國家重要策略已成趨勢，激勵民眾參與學習活動，以及透過正規與非正規教育活動的交流，以促進終身學習社會的實現，本部依終身學習法訂定發布「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」，接受社會教育機構、社區大學，以及依法立案具文教性質的人民團體等申請認可，讓終身學習成為一條便捷有效的途徑。

　　而近年隨著華人經濟圈影響力日增，世界各地普遍興起華語的風潮，初步估計母語非華語國家，學習中文人數已超過3千萬人之多，臺灣本身擁有豐富華文教學經驗，優質的華語教學內容，本部已全面加速培育華語文師資，相信未來優勢必然可觀；再者，師資的品質決定未來公民的素質，因應少子化趨勢，須從制度面、結構面、實施面結合人口結構與教育需求，調整教育內涵，諸如提供經濟弱勢之5足歲幼兒接受普及與優質的幼兒教育，陸續推動降低高中、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計畫等，都屬於須通盤推動的方案。

　　另配合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，邁向繁榮、公義與永續的人文社會，初步以3年時間，建立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的前導作業，以增加最少的經費支出，處理臺灣當前因經濟環境變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，本部已就「提升弱勢人力資源品質計畫」、「社會福利套案」、「公共建設套案」，研擬相關配套務實推動，務期能因應社經結構的變動，迎接全球化競爭的挑戰。

　　教育工作有其延續性，除了解決過去教育難題，開創教育新視野外，亦期在既有的基礎上，力求穩健與紮根，方能彰顯績效品質。以下謹就各階段教育的重點工作，依業務的重要性、績效、概況與未來方向等提出報告（請委員參閱書面報告），個人謹就各階段中的要項摘其重點，向委員做進一步的口頭報告。

一、國民教育

(一)繼續執行「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計畫」，95學年度執行目標為國中一、二年級每班降至35人，三年級每班降至38人；96學年度國中各年級全面調降至35人。另外，為因應少子化現象，自96學年度起，國小一年級新生將以每班32人編班，且全校未滿九班但學生人數達51人以上之國小，另增置教師一名。

(二)已研訂完成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基本內容，並自96學年度起逐年實施。

(三)加強辦理攜手計畫，扶助弱勢國中小學生之課業輔導，減少中輟學生，並提升學生基本能力及縮短學習成就落差。

(四)繼續辦理「扶持5歲幼兒及早教育計畫」。整合幼托資源，提高幼托服務水準，已研擬完成「兒童教育及照顧法」草案。

二、高中教育

(一)配合96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正式實施寫作測驗，訂定發布「高中高職及五專新生本國語文寫作能力補救教學實施注意事項」，做為各校規劃補救教學課程之參據。

(二)建置以「學生主體」、「國民素質」、「課程統整連貫」為核心之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，籌組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工作圈，進行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」之修訂，持續檢核高中新課程綱要達課程縱向整合。

(三)我國參加2006年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，計榮獲13面金牌、15面銀牌、6面銅牌及3面榮譽獎，成績表現優異。

(四)穩健推動12年國民基本教育，並積極推動12項前置配套措施，已於95學年度起擇定9縣11所國立高中，進行優質高中輔助計畫；另研擬推動經濟弱勢高中職學生學費補助計畫，以弭平經濟弱勢非志願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與公立學校之學費差距，強化學生就近、適性入學意願，紓緩升學壓力。

三、師資培育

(一)依人口少子化趨勢調整師資培育數量，並符應「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」，95學年度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量1萬2,829人（減量40%），預定96學年度減量50%。95年12月完成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實地評鑑，有效建立師資培育中心退場機制。

(二)持續辦理9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，成績符合及格條件者共4,596人，及格率為59.4%。

(三)提升教育實習效能，強化「教育實習三聯關係」，評選「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」5名、「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」20名及「教育實習學生(教師)楷模獎」20名。推動「教育部95年度獎勵師資培育典範實施計畫」。

四、技職教育

　　推動高中職社區化，95學年度共483所學校參與建構全國45個適性學習社區，營造高中職校適性學習環境。包括調整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、強化適性學習社區基礎網絡、推動適性學習課程區域合作、新課程教材合作研發、類科及設備整合與技專校院策略聯盟垂直資源分享、落實輔導網路整合、推動社區教育資源均衡化與均質化及推動社區特色發展。

五、高等教育

(一)推動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，具體目標為「10年內至少1所大學居全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；至少10個優異領域系所或研究中心5年內中心居亞洲一流」。95年度核定補助12校，執行成效包括進行大學組織運作之強化與調整，引進外部監督機制；加強優質大學本科教學，擴大大學部招生規模；學校基礎建設之改善；建立彈性薪資，延攬國外頂尖人才任教之具體措施；加強教師考核獎勵淘汰機制，強化教學及研究效能等，俾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。

(二)為提升大學教學品質，匡正國內大學「重研究、輕教學」之傾向，訂頒「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」，除94年度編列經費10億元外，並自95年度至97年度擴增為每年50億元，補助範圍擴大至師範、體育及技職校院，95年度核定補助58校。

(三)推動「繁星計畫」，縮小城鄉差距：為實現「照顧弱勢、區域平衡」理念，推動「邁向頂尖大學聯盟」12所大學於96學年度試辦受理高中推薦入學招生(簡稱繁星計畫)，12校共提供766名招生名額。其特色係為照顧偏遠學校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學生，以發掘全國各高中的英才，期使每1所高中具有潛力的優秀學生，皆有就讀優質大學的機會。

(四)持續辦理「大學系所評鑑」：自95年度起辦理5年1週期之系所評鑑，並積極研修「私立學校法」，協助私立學校突破經營之困境，適當放寬法令規範之限制及增列興利條文，以兼顧私立學校辦學之自主性及公共性，同時提升私立學校之競爭力，該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於95年10月23日送請　貴院優先審議。

六、社會教育

(一)積極籌(遷)建國立社教機構，調整國立社教機構組織與功能，提升社教機構卓越服務品質；輔導建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，統整社區學習資源，完善終身學習體系；加強社教館所評鑑管理機制，發揮服務品質提升營運績效；輔導全國社區大學健全發展，培育現代新公民。

(二)策劃「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列車計畫」，結合教育基金會民間資源，以策略聯盟方式規劃主題領域之學習方案，建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夥伴模式，共同倡導終身學習核心價值。並補助大專校院、社教機構與全國性民間團體辦理推展「社會藝術教育與文化活動」，提升美感教育與人文素養。

七、學校體育衛生

(一)公布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」、「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計畫」；修正發布「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舉辦準則」、「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示範直轄市縣(市)政府遴選原則及審查規準」；研修「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」；擬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分類分級原則」、「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分級原則」、「躍進學校體育人才ABC計畫」、「我國高中體育班經費補助原則」。

(二)完成體育學院整併案暨成立體育大學規劃構想書，於95年7月24日辦理「國立體育大學籌備處成立暨揭牌記者會」，並按推動期程辦理實質整合工作；辦理「2006年國際體育大學趨勢論壇」，邀請美、日、韓體育專業學者來台簽訂合作協議，完成國立體育學院與美國北科大及日本大阪體大建立雙聯學制，建立國立體育學院與日本東京大學、靜岡大學及日本運動科學中心合作機制。

(三)遴選516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70所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，成立並執行健康促進學校5項支持系統；辦理「台灣地區健康促進學校及生活技能人員訓練計畫」，計16場、4,200人次完成受訓；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生活技能教師暨家長研習，計700名教師及900名家長參加。

八、國際文教

(一)辦理「台灣獎學金」，已發揮引導外國學生來台留學之功效，「台灣獎學金」人數也由93年555人，94年717人，增至95年1,002人。並持續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台留學及學習華語，95年度計補助43所大學校院及13所附設國語文教學機構，藉以吸引並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台留學及研習華語。

(二)修正完成「教育部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，於95年8月公布實施，申請貸款合計2,925人。並爭取國外政府或機關贈送我國留學生獎學金共計160名。

(三)為促進世界主要國家台灣研究風氣，刻正推動與世界各主要大學合作設立「台灣研究講座」計畫。並辦理華語教學能力認證，95年11月4、5日辦理第1次認證考試，未來亦研議赴海外設考場，舉辦認證考試之可能性。

九、學生事務與輔導

(一)積極辦理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追蹤、輔導與安置，中輟人數由90學年9,464人下降至94學年7,453人，實際輟學人數由90學年3,210人下降至94學年1,785人。

(二)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，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；改善校園治安，維護校園安全，自95年3月起，教育部推動「1410陽光專案」；建立中央、縣市、校外會及學校等4個層級運作平台；推動10項強化作為。

十、資訊網路科技教育

(一)改善偏遠中小學學校資訊教學設備，各縣市已達95年全縣更新50%以上目標，以改善中小學學校資訊教學設備正常運作及建立長期維運機制，預計97年度前各縣市均可完成更新比率73%目標。

(二)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，95學年補助辦理離島及偏遠教師遠距教學培訓，約計1,500人，並號召計123隊大專及高中職學生資訊志工服務團隊，服務280所偏遠地區中小學及41個數位機會中心，協助國民中小學資訊教育推廣與應用。

(三)推動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，完成「以能力指標為基礎的資訊教育提升計畫—整合資訊融入示範教材設計與資訊能力評量計畫」，並依據國小、國中至高中連貫的學生資訊能力指標，在解決現有問題上，可以使中小學階段的「資訊能力教學」與「資訊融入教學」能有共同的教學目標，可發展教材引導資訊教學正常化，達成資訊融入教學，提升教學成效目標。

十一、特殊教育及其他重要教育措施

(一)協助縣市推動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工作，並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，參與招生之大專校院逐年成長，95學年度錄取人數增至918人。

(二)修訂「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」，落實原住民重點學校人數、比例，以及原住民幼兒優先入學公立幼稚園等規定。

(三)因應人口結構之衝擊，積極研擬「人口結構變遷之教育政策」，從制度、結構與實施面著手規劃，以提升教育品質。

(四)擴大招收優秀僑生，培育海外華裔人才；另輔導海外臺灣學校，健全制度與校務發展，除協助校舍建築、充實設施及改善師資外，並透過修正相關法令，研定「海外台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」，以強化相關制度。

(五)因應國家推動尖端科技、前瞻產業發展之需，同時兼顧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均衡發展，規劃並推動「生物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影像顯示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大專校院資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資通訊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前瞻晶片系統設計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」等14項計畫或方案。

　　各階段教育重點工作，經緯萬端，需要全體教育人力的投入，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，且教育之成敗攸關國家整體競爭力，敬盼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批評指教，俾共同完成教育之理想。

最後敬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

謝謝各位！

